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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一般買賣合約書




正(副)本






合約編號： CTR-XXX-2020-XXXX




             買 賣 合 約 書


                     （甲 方）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立合約書人
                     （乙 方）        

      茲因甲方向乙方購買下列物品/設備，爰經雙方議定同意各項條件如下：
1、 名稱：3年期消防滅火器逾期需性能檢查
2、 數量：
10P乾粉滅火器781具。
50P乾粉滅火器 3具
5P/10P CO2滅火器44具
3、 規格：詳如招標規格書或需求規格書或報價單。
4、 金額：共計新台幣                                       元整（含稅）。
5、 付款：
按本合約第十一條之規定驗收後，且收受乙方各項憑證交付完備確認無誤後，於甲方會計室完成帳務作業後次月之25日，由甲方轉入乙方之銀行帳戶。
              戶        名：                   
              
              銀行帳號：              銀行            分行 
6、 交貨
(1) 交貨地點：新北市泰山區貴子路69號，依甲方指定地點放置，其一切所需之搬運費用概由乙方負責。
(2) 交貨期限：乙方應於收到甲方之訂單日起 30 日內交貨，或依甲方指定期限內交貨。
(3) 交貨方式：乙方必須依照甲方通知之數量運至甲方收料單位。
(4) [bookmark: _GoBack]統一發票：乙方應於收受甲方通知之數量，於送貨時開立送貨單(載明交貨之數量、規格、單價、金額等)連同貨品併送交甲方；甲方依本約第十一條之規定完成驗收後，通知乙方開立發票，其發票金額應與採購金額相符，發票筆跡如有模糊不清、塗改、單價或總價錯誤或未蓋負責人章等情形者，甲方應不予受理，並將統一發票退回乙方作廢，三日內乙方應重新填具統一發票交付甲方辦理。
7、 警品質保證
乙方應就其所交貨品均保證其品質，且符合甲方所指定之規格，並具通常效用。乙方應自驗收完成日之次月1日起，提供   1  年免費保固，保固期間內除因甲方不當使用致物品/設備損毀外，乙方應無條件負責維修保養，其一切維修材料、工本費用等均由乙方負擔。
8、 保固與維護：除本合約規定外，招標規格書或需求說明書亦為本件標的保固之相關約定，得互為補充。
(1) 保固及維護期限：自本驗收合格之次月1日起，乙方應提供本標的 1  年免費保固服務，其保固項目除另有約定外，如下述。
1. 保固服務應包含標的物故障、異常處理與排除等。
2. 乙方於接獲甲方通知後之下1個工作天應至甲方所在地進行收件或維修。
3. 乙方於接獲甲方通知後之30個工作天(含)內應完成修復並送回甲方，或提供相同規格之備品予甲方。
4. 保固期間內故障品收送費用由乙方負責。
5. 甲方於保固期間內所提出維護需求，若乙方之維護時程逾本合約之保固期間時，乙方仍應繼續解決該問題及其衍生之問題，且不得收費，至完成為止。
(2) 乙方應提供保固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5x8服務。
9、 [bookmark: _Ref31290810]驗收
(1) 乙方應依本合約期限交貨（含安裝）完成後，甲方應於收到乙方交貨完成通知後    30  日內進行驗收，但依通常之檢查程序而有不能發現或有不能即知之瑕疵者，甲方雖已驗收，仍不免除乙方之瑕疵擔保責任。
(2) [bookmark: _Ref31291945]如有一部份或全部不合格時，乙方應於接到甲方通知三天內，如數取回並更換為合格之物品/設備，且完成安裝、測試，但前開更換作業僅以兩次為限，如仍不合格，則屬驗收不合格。至於因更換所發生之相關費用及甲方損失，概由乙方負擔。
(3) 倘本標的依其性質可得分離者，甲方得視情況採行一部或部分驗收，惟其價金應按本標的合格數量之比例減價計算之。至於其餘未能合格之部分，甲方仍得解除契約並請求損害賠償。
10、 保證
(1) 乙方為保證如期交貨並依合約將貨品安裝完成，於簽約時，應繳納本合約總價百分之五履約保證金予甲方，俟安裝測試，且合格驗收，並繳納保固保證金後，甲方無息退還該履約保證金。
(2) 又經甲方驗收合格時，乙方應依本合約總價百分之五繳納保固保證金予甲方，以作為保固維修之保證。俟保固期滿，無待解決事項且無任何計罰款項後 ，甲方無息退還該保固保證金。
(3) 上開保證金得以現金、郵政匯票、銀行本行支票或銀行保付支票等經甲方同意之方式繳納。
11、 逾期罰則
除因有不可抗力或其他正當原因，經由甲方書面同意展延交貨期者外，乙方應按本合約約定期限內交貨，否則甲方得不經催告，改向他廠商訂購，所發生之差額及其它損失，概由乙方負擔並依照下列規定計罰違約金：
(1) 乙方逾期交貨時，每逾一日(未達1日者，以1日計算)，由甲方得依該批訂購貨款總額    1％     計算違約金 。
(2) 乙方依第十一、(二)條進行更換作業時，如已逾原定交貨期限者，概作逾期交貨論，依前項規定計罰違約金，惟交貨後之待驗日數（不包含驗收前不合格後更換貨品之日數）應予扣除不計。
(3) 於保固期間，若乙方未能依約定或依甲方所指定之期限內修復或保養完成或提供備品者，每逾1日(未達1日者，以1日計算)按保固保證金1%計罰違約金。但以保固金總價款為上限。如逾前開金額上限時，甲方得逕行終止或解除合約，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4) 倘因前項致甲方委請第三人進行維修時，其所支出費用應由乙方負擔之，惟乙方同意甲方得自保固保證金中抵扣，仍有不足時，乙方應負責賠償且同時補足保固保證金。
(5) 上開違約金及甲方之損失得由應付予乙方之貨款中、履約保證金或保固保證金逕行扣抵，有不足部分，乙方應於三日內補足。如造成甲方其他損害或營業上損失者，亦同。
12、 終止或解除合約
(1) 乙方交貨逾期    3   天以上、所交貨品經甲方發現有品質不良情形、驗收不合格、乙方虛報數量、乙方違反中華民國相關法律或有其它違約行為時，除照前條規定計算違約金外，甲方亦得終止或解除合約。
(2) 乙方如違約或未能履行本合約，應賠償甲方所受之一切損失（包括因此所支出之律師費及訴訟費等）。
(3) 若乙方違反本合約內之約定而情節重大者，經甲方書面催告後十日內仍未改善時，甲方得逕行終止或解除本合約。
13、 保密義務
乙方因本合約所涉及或接觸甲方之資訊、交易內容，均屬機密資訊，乙方及其所屬員工或使用人等均須負安全保管責任，且不得洩漏甲方之相關資料或其他任何所知悉之資訊等予任何第三人或作任何形式之留存、轉用、外流、損毁其他未經甲方事前書面同意之不當使用。 
上開保密義務於本合約書發生終止、撤銷、撤回、解除或有效期間屆滿等情後，仍繼續有效。
14、 準據法
本合約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如有爭議，應先基於雙方友好關係進行協商，協商不成時，始於管轄法院進行訴訟。
15、 管轄法院
有關本合約涉訟事宜，雙方合意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16、 其它
(1) 本合約所訂之單價於簽約後壹年內，甲方再次向乙方購買時仍具其效力。其保固期效則自驗收日起為期     年。
(2) 乙方(包括乙方之協力廠商)對本合約之交易，不得提供予同業或他人作為宣傳廣告之樣張，若違反則乙方除應自負全責外並應賠償甲方所受之一切損失，包括但不限於商標價值等。
(3) 前項如係由乙方之員工所為，乙方亦負連帶賠償責任，並放棄先訴抗辯權。
(4) 本合約之附件，包括議價單及報價單等均屬本合約之一部，乙方如有其他承諾事項時，應依前開附件所載內容履行之。如有違反時，依本合約之違約相關規定處理。如附件與本合約內容有所扞格時，應以甲方解釋為據。
(5) 倘本合約書如有未盡事項，由甲乙雙方協調辦理，如協調不成，則依中華民國相關法律訂之。本合約之增刪修訂等，應由雙方以書面為之，始生效力。
(6) 本合約自雙方簽章之日起生效，實際保固截止日為合約之終止日。
(7) 本合約正本一式兩份，印花由乙方貼足，由甲乙方各執一份。
(以下空白)









立合約書人

甲　　　方：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負　責　人：  黃瑞仁
統一編號：72785825
地　　　址：  新北市泰山區貴子路69號
電　　　話：  02-85128888



乙　　　方：
負　責　人：
統一編號：
地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無需將本內容列印於合約後)
1、 合約書：
1. 一式五份，正本二份，副本三份。
2.  正本二份由乙方負責貼足印花，每份票面額十二元。（請貼於甲乙方公司資料頁）
3.  合約明細表上需詳列所有品項之中英文品名及單價。
2、 相關附件：
1. 報價單
2. 產品規格型錄
3. 乙方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並加蓋公司大小章，以資證明影本資料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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